附件4

安徽建筑大学固定资产报废流程图

申报单位的报废申请报告和《报废申请表》


报固定资产归口管理部门（见第五条的分工）


由固定资产归口管理部门报分管校领导批准


固定资产归口管理部门进行审核、组织报废鉴定，填写《报废鉴定表》


申报单位根据审核结果，整理相关材料（见第七条）
报固定资产归口管理部门签署审核意见



由固定资产归口管理部门报资产处和财务处签署审核意见



资产处将相关材料汇总报校固定资产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审议和校长办公会审定

	资产处汇总后上报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审批或学校审批




省教育厅或省财政厅批复后，由省财政厅集中处置或资产处按学校批复会同
有关部门对报废的资产按文件规定及时处理

资产处、财务处、申报单位及时进行账务调整
